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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同学怒下狠手致人死亡；为了寻求刺激，将马路上乞

讨的老人摧残致死；只为索取几块钱上网费，将同龄人肋骨

打断⋯⋯毋需更多事例，每天打开任何一个网站的新闻页，

此类懵懂少年以身试法的报道总是令人心惊。各界惊呼：对

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防患于未然。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不管成熟还是幼

稚、理性还是冲动，一个人所接触的内容都会在思想里产生

或多或少的影响。现代社会可以让任何一个人非常便捷的得

到很多讯息，未成年人也不例外。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社会生活内容的日渐丰富，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 1、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

面的转型期，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致使

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而未成年人抵御外界不良影响的能力较

差，因此未成年人犯罪量大大增加。根据重庆市某县人民检

察院统计，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99年批

捕20人，2000年批捕33人，2001年批捕38人，2002年批捕59人

，2003年批捕65人。天津市南开区也是如此，2003?2005年犯

罪数据统计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和占所有犯罪数的比重

都在逐年增加。 2、犯罪主体低龄化。 据统计，目前未成年

犯的平均犯罪年龄为十四五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只有14周岁－18周岁的人犯罪才承担刑事责任。但

是在实际案件中，越来越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开始实施



犯罪行为。其中许多人在十一二岁时开始有劣迹，一二年后

便走了犯罪道路。据报道，北方某市破获的一个抢劫犯罪团

伙，案犯年龄最大的为16岁，最小的仅12岁。一名14岁的少

年绑架一个6岁儿童，向儿童的父母索要巨款，其动机却是想

成为录像中的黑社会英雄。 3、侵犯财产类犯罪居多。 由于

贫富差距导致的生活模式迥异，对青少年心理造成冲击；或

者缺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物质基础；或者受到物质至上思

想的影响，抢劫、盗窃、抢夺等以得到财物为目的的犯罪似

乎格外受未成年人青睐。2005年度某法院案件统计表明，在

所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侵犯财产类案件占到了89.7%。

4、团伙作案、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多。 由于未成年人

往往缺乏勇气、经验和能力来单独实施犯罪行为，所以成年

人或者临近18周岁的成年人为首，聚集几名未成年人一起做

案的情况十分常见。特别是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集团主要分子

有违法犯罪经历，更懂得利用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协助实

施犯罪行为，甚至包括部分在校学生。这样一来，会导致参

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加，而且有组织的犯罪会对社会造

成更大的危害。据四川某地司法部门统计，2005年抓获的未

成年人刑事案犯中，在校生占44.2%"。 5、恶性、暴力手段作

案。 在未成年人犯罪手法上，受犯罪主体特点和固有条件的

限制，冲动导致暴力行为的情况比较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尽管也出现过未

成年人依靠高科技手段犯罪的情况，但是更多的未成年人受

到网络虚拟世界残酷厮杀、寻求刺激的诱惑和自身思想意识

的限制，选择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因

为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对犯罪后果的理性思考，在暴力犯罪中



，常常导致被害人受伤乃至死亡。 二、法制教育在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最令人惋惜的是，很多未成年人置身

法庭的时候，还是一脸懵懂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实施了犯

罪行为。有句俗话，说“不知者不怪”。可是在超出了道德

底线，进入法律管辖的领域，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为无知

者痛惜。所以，全社会都在呼唤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笔

者认为，针对未成年人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已经众所周

知，但是在此要特别强调一点，重要和重视是两个概念，要

真正发挥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作用，还是要考重视。 三、采

取有效措施，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不懂法而犯法，一冲动

做就做了；犯了法仍然不知道轻重，想着反正也是破罐子破

摔了。这两种情况目前看来，还很常见，例如一些学生，只

是和同学发生争执而已，抽刀就把别人捅了；例如一些在逃

犯，非但不自首争取量刑从轻，反而一路上杀人越货，自认

为反正已经这样了。但是如果法制教育贯彻的好，情况就不

同了。试想，如果知道抢别人的钱并把人家暴打一顿，会触

犯《刑法》，会受到处罚，会因此在自己的人生留下不光彩

的一页，甚至会影响升学、择业、结婚⋯⋯知道懵懂无知时

在自己身上烙上特殊的标签，会在恍然大悟后懊悔一生却毫

无办法，可能更多人会三思而后行。未成年人可塑性很强，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很有必要。 1、

在学校教育中增加法制教育内容。 应该说，现在全社会都重

视法制教育，首要重视的就是学校教育，因为绝大多数未成

年人都在学校就读。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部

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对法制教育置若罔闻，或者只是走

形式，效果很差；二是部分教师本身法制意识就差，法律知



识少，不具备开展法制教育的素质，由他们开展法制教育反

而适得其反；三是一些学校忽视差生，只面对大多数学生开

展法制教育，而将最需要教育乃至特殊引导的差生排除之外

；四是学校教育的方式不够灵活，枯燥的法律讲解难以起到

良好的效果。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效果良

好的尝试，例如公安干警、法官、律师等司法工作人员进校

园，以生动的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语言给未成年人上法制课。 

此外，还有必要在一些方面继续探索，例如建立司法工作人

员联系学校、联系潜在违法犯罪学生的定点、定人联系制度

，规定每个司法部门、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联系某个学校或者

个人，借助他们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感受、社会责任感达

到良好的法制教育效果；加强教师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提高

教师法律意识；通过开展主题班会、讨论会等在校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促进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深刻理解。 2、注重家庭

法制教育。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家庭整体氛围

对一个未成年人行为模式、处理问题惯用的态度、人格养成

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气氛和谐、成员之间沟通充分的

家庭比较容易培养出善良、理性的孩子，而暴力冲突多、矛

盾表面化、成员习惯不良的问题家庭比较容易导致孩子习惯

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矛盾而不加考虑后果。所以，家庭法

制教育不仅仅要针对未成年人，还包括其他家庭成员。要采

取社区宣传、预防犯罪小册子、可以自由浏览的刊物、家庭

法制电视节目等方式，促进家庭成员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

并通过家长培训、学校与家长定期联络等方式，使家长有能

力将法制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以身作则，营造健康、合法的

家庭生活模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庭成员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因为工作流动导致孩子学校教育不稳定的，更应当作为重

点普法对象，强化家庭对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作用。 3、不

可忽视未成年犯教育。 由于未成年人思想意识水平有限，人

格尚不健全，即便犯罪，主观恶性也不大，如果彻底悔改，

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因此，我国法律对犯罪的未

成年人都规定了保护性措施，例如不适用死刑，不公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在实际操作

中，很多情况下也注重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例如很多法院

设有感化法庭，采用圆桌式审判减弱法官和犯罪嫌疑人的对

立性；在调查取证中注重了解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搜集优

点和缺点，帮助他及时改过自新。但是还有许多人对有过犯

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抱有偏见，带着有色眼睛看人，把他们视

为“不可接触”或“不可用”的人，削弱了部分未成年犯重

新做人的信心。甚至部分认识水平较低的家长，对自己的孩

子丧失信心，将一个有可能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重新推向违

法犯罪的行列。可见，对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是积极教育

引导，还是冷漠对待甚至抱有偏见，对他下一步的成长有着

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法制教育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更要重视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预防他们再次犯罪。

4、律师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现在，律师已经

不仅仅是在未成年人犯罪后才被人想起的辩护者，而是已经

成为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卫道士。这

既是律师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律师的职业和能力所决

定的。首先，律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一般具有良好的口

才、逻辑清晰的思维、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大量的案例，参与

到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能够收到更加良好的成效。其次，律



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到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例如“送

法进校园”、举行法律讲座或报告会、举办法制刊物向未成

年人及其家长发放、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律援助

等等。 近两年，在全国各级律师协会的努力下，很多省、市

、区（县）开展了“律师普法进校园活动”，采取自愿报名

、事务所推荐等多种方式征集了部分优秀律师，到学校里为

学生们上生动的法制教育课，收效良好，受到学校、家长、

社会的一致好评。这项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律师的声望和社会

地位，使得律师不仅在未成年人犯罪后作为辩护人的角色出

现，而且在法制教育的过程中以良师益友的身份出现，在预

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大有可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